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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目前正在依据 2015 年公布的“9 号文”对电力行业实行改革。然而这项改革至今尚未得

到法律层面的立法支持。中国在 2020 年 4 月公布了最新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并

且公开征求意见。此举也被认为是为能源行业的改革提供法律依据的重大举措。本文介绍

了中国能源法的立法背景，并且从国际经验角度辨识了《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的不

足之处。我们发现尽管《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在推进竞争性环节和自然垄断环节的纵

向分拆和形成不同的价格机制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对于电力改革的其它措施仍然未

能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持。未来正式立法的《能源法》应当在企业横向重组，激励性管制，

民营化和独立监管方面提出更明确的规定，同时《电力法》作为次级立法也需要进行更新

以包括现货市场以及有效率地分配输电容量等改革措施。 

 

 

关键词：“9号文”，能源法，电力市场化改革 

 

1. 绪论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和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与全球能源市场和能源治理体系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鉴于中国的发电量占全世界发电量的 27%，同时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占全球排放量的 8%，因此中国的电力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影响也已经超越国界范围(Pollitt, 

 
1 通讯作者。作者在此感谢英国驻华大使馆对撰写本文的鼓励。本文所表达的仅是作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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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在全球能源价值链和碳排放方面显著地位凸显出理解中国能源治理和和市场

发展情况的重要性。 

 
中国正在 2015 年发布的“9 号文”的指导下对电力行业进行改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2015）。进入改革后的第五个年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以下简称《能源法（征

求意见稿）》）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于 2020 年 4 月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中国并没

有采取其它国家那种先立法后改革的形式，而是先以政策性文件的形式公布改革计划并且

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待时机成熟之后再以法律的形式把改革举措予以固化。由于改革过程

中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先公布法律约束力不高的政策性文件，并且在实践中检验改革

举措是否可行也是一种较为务实的方式。如果改革的实际进展良好，则择机推动立法。然

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当前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并不足以支持成功的电力改

革。本文将从现代电力市场改革和低碳转型两个视角来评价《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

的不足，并且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对两条研究主线的有关论文有所贡献，第一条研究主线关注中国的能源法以及法规和

机构的不足之处(Yu, 2010; Qiu and Li, 2012)，但是他们仅仅关注法律本身却没有与中国的电

力改革联系起来，第二条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电力改革(Andrews-Speed and Dow, 2000; Ma 

and He, 2008; Xu, 2017; Zhang, et al., 2018; Li, et al., 2019; Davidson and Pérez-Arriaga, 2020)，

他们试图找出改革计划中的不足并且给出相关改革建议，但却很少涉及法律层面的讨论。

本文在些尝试填补以上两类文献的空白。 

 
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二节介绍中国能源法律体系立法进程的有关背景，并且将 2020 年

公布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与 2007 公布的版本以及《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战

略（2016-2030）》进行对比；第三节从 Pollitt, et al.(2017b) 总结的国际电力改革经验的视

角来辨识出《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的不足之处，并且给出相关政策建议；第四节总

结全文。 

 
 

2. 中国能源法律体系立法背景 

本节将会介绍《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概要，《能源法》的立法历程。《能源法》曾

于 2007 年发布过一次征求意见稿，其间《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

也于 2016 年底发布，本节将最新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与 2007 年版征求意见稿以

及《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进行比较以反映立法过程中优先级的

变化。 

 

2.1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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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3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公布了最新版《能源法（征求意见稿）》2，

并且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3。根据其起草说明，该法旨在落实党中央在 2014 年提出 “能源

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国际合作”（四个革命，一个

合作）的能源新安全战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推进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立法，能源法包含了能源战略与规划，能源

开发与加工转换、能源供应与使用、能源市场、能源安全、科技进步、国际合作以及监督

管理等内容。表 1 总结了能源法的目录和内容。 

 

表 1 能源法摘要 

目录 内容 

第一章 总则 能源发展的一般原则 

第二章 能源战略和规

划 

协调全国和区域能源发展规划；监督和检查地方规划实施情况 

第三章 能源开发与加

工转换 
第一节  一般规定 

优化能源结构；低碳能源替代高

碳能源；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

优先开发可再生能源，合理开发

化石能源；煤炭、油气、火电、

可再生能源、核电的开发原则 

 第二节  化石能源 煤炭、油气、火电的开发原则 

第三节  非化石能源 可再生能源、核电的开发原则 

第四章 能源供应与使

用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企业供应义务；普遍服务义务；需求

侧管理；节能减排义务 

第五章 能源市场 垄断与竞争业务的分离；市场建设目标与价格机制 

第六章 能源安全 能源设施与场所安全保护；能源储备和动用；能源应急响应 

第七章 科技进步 政府科技创新扶持政策；人才培养和公共教育。 

第八章 国际合作 能源投资和贸易；跨境能源基础设施；科技合作 

第九章 监督管理 行政许可与建设项目核准；对能源供应、管网公平开放的监管 

 
2 第一百一十五条对能源作出法律解释： 

“能源，是指产生热能、机械能、电能、核能和化学能等能量的资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
气（含页岩气、煤层气、生物天然气等）、核能、氢能、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海洋能、电力和热力以及其他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换而取得有用能的各种资源。”因此《能源法》

涵盖煤炭、天然气、石油和电力部门。 
3 国家能源局网站：http://www.nea.gov.cn/2020-04/10/c_138963212.htm 

http://www.nea.gov.cn/2020-04/10/c_1389632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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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法律责任 
对违反管网开放义务、普遍服务义务、报告披露义务等的法律

处罚 

第十一章 附则 术语的法律解释；法律生效时间 

 
2.2 《能源法》的立法背景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实现对所有与能源有关的活动的管理，因此在当时

并没有必要通过一部法律来实现能源行业的管理。自 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开

始意识到能源法在调整不同能源主体法律关系的重要作用。中国能源法的立法进程可追溯

至 20 世纪 80 年代，1988 年成立的能源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填补能源领域的法律空白。 

 

在能源部的指导下，一个专门从事中国能源法律体系研究项目的特别工作组成立

(Wu,2009)。该工作组经过深入细致研究，建议应制定一部能源法作为核心法律、若干部

行业性法律涵盖不同的能源部门（煤炭、油气、核能、电力、可再生能源等）。《能源法》

应作为整个能源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其主要内容应该规定能源领域发展的战略方向，

解决不同能源行业的共性问题并且作为其它能源行业法律的立法基础。各能源行业法律主

要针对一个具体的能源行业，并且只对该行业做出规定。此外，能源行业法律的规定不应

与能源法的基本原则相抵。在中国能源法律体系中，能源法作为根本，而行业法是分支。  

 

能源部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能源法律体系的基本

结构(Ye and Wu,2006)。然而，能源部在 1993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被分拆为电力工业部和

煤炭工业部，导致当时缺乏一个部级机构按照原来的立法计划来推动《能源法》的立法。

《能源法》的立法也就搁置了下来。所幸的是，新成立的电力部和煤炭部承接了能源行业

法的立法任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电力法》和《煤炭法》的草案。这两部能源

行业法最终于 1995 年和 1996 年生效。《节约能源法》由原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的前身）

起草，于 1997 年通过。《可再生能源法》由国家发改委起草，于 2005 年实施。 

 
《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并没有随着行业法的发布而搁置。尽管能源部已经不复存在，但由

温家宝总理担任组长的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于 2005 年成立，并且将《能源法》的起草工作

作为重要任务之一。2007 年，《能源法》第一版草案在网上发布并且公开征求意见4。各

有关方面提出了数千条意见。然而，第一版《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在学术界及有关政

府机构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争议。 

 

其中一个争议是如何规定政府的能源治理结构。中国从 1992 年起就一直没有设立能源部，

能源管理权分散在各部委（如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即便是当前的国

家能源局对整个能源领域也没有完全的行政管理权(Lin and Purra, 2019)。对于政府是应该

建立一个统一的部级能源管理机构还是维持现状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另一个分歧在于

 
4 公开征求意见的中文网站：http://www.gov.cn/gzdt/2007-12/04/content_824569.htm 

http://www.gov.cn/gzdt/2007-12/04/content_8245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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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成立一个独立的能源监管机构。一些人认为有必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监管机构应

该是能源行政管理机构的一个部门（Lv,2014）5。 

 

由于 2007 年公布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存在着诸多争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认为

立法时间尚不成熟。因此，《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又被搁置起来。在 2013 年新一轮

政府机构改革之后，新成立的国家能源局决定进一步推动的立法进展，并对立法过程中的

争议问题开展了委托课题研究。随后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9 号文”于 2015 年公布，国家

能源局组织起草了新版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并且吸收了“9 号文”的改革精神，并

且于 2020 年公开征求意见。 

 
2.3  2020 年《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与之前版本的区别 

 
与 2007 版《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相比，2020 版征求意见稿总体内容由原来的 15 章

140 条缩减为 11 章 117 条。与之前版本类似，2020 版征求意见稿几乎涵盖了能源政策、

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行业管理的各个方面。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立法重点的调整。2007 版征

求意见稿将能源节约、农村能源、能源储备和能源应急管理作为独立章节，这些问题在当

时也是中国能源行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2020 版征求意见稿对能源节约和农村能源的有

关条款不再单独成章，而是分散贯穿于整部法律之中，并且将能源储备和能源应急管理两

章内容合并为能源安全一章。2020 版征求意见稿的另一个特点是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2020 版征求意见稿对当前的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更积极的响应，重点已

转向优化能源结构并且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6。但 2020 年版征求意见稿仍有一些问题需要

厘清。 

 
首先，中国尚未下决心在国务院之下成立一个部级机构负责综合管理能源事务。2007 年版

征求意见稿的第二章规定了中央能源管理机构的职能。前文中已经提到，由于对于是否应

该成立一个部级能源管理部门仍然存在争议，2020 年版征求意见稿已经删除了这一章并且

将部分条款挪入其它章节，并且对于特定政府部门的管理权限上也缺乏足够清晰的表述。

换言之，尽管 2020 年版征求意见稿规定了某些问题对于国家特别重要并且亟待解决，但

却没有规定哪个政府机构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第四十四条7提出制定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总量目标以及一次能源消费

中可再生能源比重目标。但是，该条没有具体规定不同能源类型发展的优先顺序，也没有

规定明确具体的目标要求，因此在实践中很难落实。 

 

 
5 此处引用的作者是《能源法》起草专门工作组的律师。 
6  见 Philip Andrews-Speed （ 2020 ） 讨 论 2007 版 和 2020 版 草 案 差 异 的 帖 子 ：

http://www.andrewsspeed.com/chinas-recent-energy-market-reforms-will-underperform/ 
7 此条款内容如下： 

“国家将可再生能源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制定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总量目标以及
一次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比重目标，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的约束性指标，
并分解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监测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实施情况，并进行年度考核。” 

http://www.andrewsspeed.com/chinas-recent-energy-market-reforms-will-underper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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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条款还反映了能源部门的发展变化。2020 年版征求意见稿的重点更多的是平衡化石能

源发展和非化石能源发展。因此，各章的安排更符合当前对促进非化石燃料能源使用的关

注。总体而言，草案的内容比较简洁，这也增强了条款对能源活动可能的影响。 

 
2.4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与《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比较 

 
除了法律之外，国家能源局还发布战略规划用以指明能源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能源法

（征求意见稿）》及相关战略规划的表述比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来改革的蓝图。表 

2 将《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的有关市场方面的表述与《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

（2016—2030）》进行比较，该战略由国家能源局于 2016 年发布8。 

 

表 2 《能源法》中有关能源市场化改革的修订内容 

内容 2020 版《能源法（征求意见稿）》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

2030）》 

能 源 市 场

化 的 基 本

原则 

第十四条 〔能源市场化〕 

国家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

结构和市场机制，在竞争性领域形

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

制，建立有效的能源监管体系。 

从事能源开发利用活动的投资、经

营和管理主体应当公平竞争，其合

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 2章，第 2 节，第 3段。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还原能源商品属性，遵循市场

经济规律、能源行业发展规律，突

出市场主体推进能源革命的主力军

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打造服

务型政府，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健

全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秩序，精准

科学调控，推进能源治理现代化。 

市 场 建 设

目标 
第六十五条 〔市场建设目标〕 

国家区分不同能源品种特性，推动

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

市场建设，建立主体多元、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有效监管的能源市

场体系，实现能源资源在更大范围

的优化配置。 

国家推动建立功能完善、独立运

营、规范运行的能源市场交易机构

或交易平台，鼓励发展各种有效的

交易方式和交易品种。 

第 6章，第 1 段。 

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加快形成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节约、多

元、高效为目标，创新能源宏观调

控机制，健全科学监管体系，完善

能源法律法规，构建激励创新的体

制机制，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 

价格机制 
第六十六条 〔价格机制〕 第 6章，第 2 节，第 1段。 

 
8 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5/content_5230568.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7-04/25/content_52305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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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领域的竞争性环节主要由市场

形成价格，国家推动形成主要由能

源资源状况、市场供求关系、环境

成本、代际公平可持续等因素决定

能源价格的机制。 

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由价格主管部门

管理。政府制定能源价格的权限和

范围以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为依

据。 

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全

面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凡是能由

市场形成价格的，都要交给市场。

加强对市场价格的事中事后监管，

规范价格行为。推动形成由能源资

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

补偿成本、代际公平可持续等因素

决定能源价格机制。稳妥处理和逐

步减少交叉补贴。 

价 格 成 本

监审 

第六十七条 〔价格成本监审〕 

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开展能源价

格成本监审。能源企业应当按照价

格主管部门的要求，及时、真实、

准确提供价格成本数据，接受价格

成本监管。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考虑

能源产品或者服务的市场供求状

况、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

以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和社

会承受能力等因素，按照准许成

本、合理盈利、依法计税和公平负

担原则，制定、调整纳入政府定价

范围的能源价格。 

第 6章，第 2 节，第 2段。 

加强政府定价成本监审，推进定价

公开透明。健全政府在重要民生和

部分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的监

管制度。落实和完善社会救助、保

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

制，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用能需求。 

市 场 建 设

内容 

第六十八条 〔市场建设内容〕 

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

部门推动能源市场发展，合理布局

交易机构和交易平台，指导制定能

源市场设置方案和市场规则。 

第 6章，第 1 节，第 2段。 

加快形成现代市场体系。政府减少

对能源市场的干预，减少对能源资

源直接分配和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

管理，抓紧构建基础性制度，保障

资源有序自由流动。 

规 范 市 场

秩序 

第六十九条 〔规范市场秩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加

强对能源市场运行秩序和自然垄断

环节的监管，规范和维护公平竞争

的能源市场秩序。 

第 6章，第 1 节，第 2段。 

打破地区封锁、行业垄断，加强市

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严厉查

处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和滥用行政权力等垄断行为。 

 

与《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相比，《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在独立

章节中讨论了能源市场，借鉴了国际立法的经验，体现了更强的普适性、全面性和时效性。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目标在于调整能源结构，促进能源发展，明确能源市场化改

革的方向。它为能源市场化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强调了市场的主导地位。它保证了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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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的消费，引入市场竞争，并取消了对民间资本的限制。《能源法》建立了可再生能

源消纳保障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3.借鉴国际电力改革经验对中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有关建议 
 
2020 年《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第 14 条规定国家坚持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

用并且促进竞争。与 2007 年征求意见稿相比，2020 年版的一个显著修改是新增了一章全

新的“能源市场”章节，其中包括 6 条涉及市场主体、市场建设目标与内容、价格形成机制

与价格监管。这些条款为电力市场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本节将讨论《能源法（征求意见

稿）》中与 Pollitt 等（2017）提出的 14 项改革措施（下文中以粗体显示）有关的条款，以

从国际电力改革经验的视角探寻征求意见稿中可以改进之处9。粗体数字与 Pollitt 等学者

（2017 年）的编号保持一致。我们进行此进行讨论是因为它对了解《能源法（征求意见

稿）》的不足之处十分重要。 

 
由于《能源法（征求意见稿）》是作为解决能源领域共同问题的基本大法，其大部分规定

并不直接针对电力行业。《电力法》于 1995 年出台，其法律规定涵盖电力行业管理的一

般原则、电力建设、电力生产与电网管理、电力供应与使用、电价与电费、农村电力建设

与农业用电、电力设施保护等内容，然而并未涉及电力市场。《能源法（征求意见稿）》

规定的基本原则将为《电力法》的未来修订提供指引。本节将在现行《能源法》草案的基

础上，对今后《电力法》的修改提出一些建议。 

 
（1-2，8）将竞争环节（发电和售电）从自然垄断的电网中纵向分离；将发电企业横向重

组，建立竞争性的批发市场；受管制的输配环节和竞争性环节实施不同的价格机制。 

 
电力行业不同环节最小有效规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表明应该将竞争性环节与自然垄断

业务分拆出来，并且建立竞争性发电市场。欧盟的三部政策法令（1996、2003 和 2009）

提出了分拆纵向一体化电力行业的不同形式，并且将所有权分离作为分拆的首选形式

(Pollitt, 2008)。许多欧盟国家也要求一体化电力公司分拆发电资产(Pollitt, 2019)。为了建立

竞争性批发市场，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发电企业互相竞争，以此来确保他们中没有任何一家

能够操纵市场价格。英格兰和威尔士早期的批发市场上的发电双寡头企业操纵了市场价格，

他们享受了市场势力却损害了市场效率(Green and Newbery, 1992)。 

 
纵向拆分之后，批发和终端零售电价可以由市场竞争形成，而输配电价继续受到监管。英

国对电网公司收入实行 RPI-X 的激励性监管，使企业运营效率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Jamasb 

and Pollitt, 2007)。 

 
第一项改革措施在《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第六十四条中得以反应，"能源领域的自然

垄断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应当分开经营……"。 

 

 
9 由于具有相似性，Pollitt等学者（2017）提出的第1、2、8项元素和第5、6项元素在此进行合并。

因此，以下标题编号不是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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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力部门，更具体的规定可能包括将售电业务与电网公司的配电业务分开。在“9 号文”

发布之前，中国两大电网公司占据了售电业务 98%的用户（Liu, et al., 2019）。零售侧竞争

开放后，同时经营售电业务的电网企业可以将受管制的电网准许成本用于交叉补贴其售电

业务。这可能阻碍未来的零售侧竞争。既然售电和配电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业务，因此没有

必要维持一体化的商业模式。《能源法》对垄断与竞争业务之间的边界问题做了很好的规

定，但还需要做出进一步明确，尤其是对电力行业而言。《电力法》需要对电网公司输电、

配电和售电业务的分离做出具体规定。 

 
然而对于第二项改革措施，能源法对横向市场结构却没有任何规定。在 2002 年的第一轮

电力改革中，原纵向一体化的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资产被均匀地分拆为五个发电集团。

2015 年，作为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合并为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公司。2017 年，另一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中国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中国最大

的煤炭生产企业和五大发电集团之外最大发煤炭发电企业之一合并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这两起合并显著地提升了部分省份的市场集中度。由于他们都是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法定所有人拍板做出合并决策。这也使得合并案更容易通

过《反垄断法》规定的经营者集中审查。从国际经验来看，竞争性的横向市场结构对于电

力市场改革至关重要。中国于 2007 年通过了《反垄断法》，其目标之一是强化兼并审查。

能源法需要在原则上规定在改革的全过程中应该创建并维持一个竞争性的横向市场结构。

任何兼并提议都需要经过《反垄断法》规定的严格审查以确保不会损害竞争。 

 
最后一项改革措施在《能源法（征求意见稿）》草案第六十六条中得以反应。该条规定竞

争性环节的价格由市场形成，而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然而现行的自然

垄断价格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成本加成导向的。这一点在第六十七条价格成本监审中得以

体现。成本加成监管可能会扭曲激励机制并且未必能实现成本节约。从国际经验来看，中

国在完成纵向分拆之后对输电和配电业务引入激励性监管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一个可行的

做法是监管机构比较不同省份的输配电成本并且使用标杆竞争方法来确定最有效的输配电

准许收入。在完成输电、配电和售电业务的分离之后，能源法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正式引

入对输配电环节的激励性监管。 

 
(3) 建立独立系统运营商实现经济调度，并且不断扩大统一调度范围  

 
建立独立系统运营机构和经济调度是实现电力系统大幅成本节约的关键。系统运营商在实

时维度平衡发电与用电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电力系统中所有资源都需要听从系统

运营商的调度指令，系统运营商应当独立于发电商和售电商并且保持中立地位。不同国家

或地区的系统运营商采取不同的调度体制，例如基于成本的调度、基于报价的调度和自调

度(Sioshansi and Pfaffenberger, 2006)。这些调度体制的共同特征是让最低成本的发电企业

优先发电。同时扩展系统运营商的调度范围能够实现显著的收益(Mansur and White, 2012)。 

 
由于电力调度仅仅是针对电力行业，《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直接相关的条款。

只有第十八条强调“国家采取多种手段，保障能源资源节约和高效开发利用”。现行《电力

法》第十八条还规定：“电力生产与电网运行应当遵循安全、优质、经济的原则”。目前的

“三公”调度办法(Pollitt, et al., 2017)并不支持高效的系统运行，并且弱化了发电商之间的竞

争。经济调度优点在于，它通过强化激励机制来促使单个电厂的尽力降低运营成本，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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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的概率被系统运营商调度发电，以此来培育发电厂之间的竞争。我们希望在未来的

《电力法》修订中会有相关法律条款来支持转向经济调度体制。 

 
中国目前有国家、区域、省、市、县五级调度层级10。但调度主要是在省一级组织的，同

时有一些更高层级的跨省跨区电力交换。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省际电力交易量持

续增长。作为最活跃的区域市场之一，2019 年中国南方电网内西电东送（如云南至广东）

电量增加了 4.1%，达到 2265 亿千瓦时11。省际电力交易可以同时降低整体电力成本和碳排

放。然而，《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对此并没有涉及。现行《电力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国家提倡电力生产企业与电网、电网与电网并网运行。这条规定的背景是，当《电力法》

颁布时，统一的全国性电网互联尚未形成，许多独立的发电企业还没有与主电网连接。因

此需要一部法律来促进发电企业与电网，以及电网企业之间的互联。而时值今日，中国已

经通过特高压输电连接建成了全国互联电网，因此可以进行更大范围的统一系统运营。

《电力法》的未来的修改可以鼓励通过扩大市场范围来提升跨省跨区电力交易量。 

 
(4) 垄断企业的民营化 

 
垄断性的国有产权可能会导致诸如行政干预、腐败等一系列低效率问题(Newbery, 2002)。

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或部分民营化通常可以引入一个长期的推动力，在竞争对手和反垄断机

构的外部压力之下激励国有企业改善经营业绩。许多改革先行国家都分拆了垄断性国有电

力企业并且将其民营化。在英国，由原来中央发电总局（CEGB）分拆而来的几个民营化发

电和输电企业都经历了显著的效率提升(Newbery and Pollitt, 1997)。 

 
但《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中没有关于所有权安排的规定。仅第十四条规定，“从事能

源开发利用活动的投资、经营和管理主体应当公平竞争，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这意

味着一家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地参与公有制主导的能源行业。由于近年来可再生能源迅速增

长，民间投资在可再生能源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也比以往更高(Zeng, et al., 2014)。但这只能

在边际上间接地影响现有的由国有电厂主导发电行业。我们看到，一些燃煤电厂目前正遭

受巨额的亏损，并且面临破产的风险12。因此，这是将其中一些不良发电资产民营化的好

机会，以考察民营化带来的变化。对于《能源法》而言，应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以确保民间投资者相对于公共部门的投资者得到公平待遇，并探索将濒临破产的电力公司

私有化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外资进入中国的政策限制主要是基于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鼓励外

商投资产业目录》，最新版本于 2019 年发布13。该目录将外商投资活动分为三类：“鼓励

 
10 《电网调度管理条例》： 

 http://www.nea.gov.cn/2012-01/04/c_131262812.htm 
11  《 2019 年 度 南 方 区 域 跨 区 跨 省 电 力 市 场 运 营 报 告 》 ：

https://www.gzpec.cn/main/indexnew.do?method=load&INFOID=1232074672025440&INFOTYPE=3 
12 位于甘肃省和云南省的发电厂申请破产。 

http://www.chinapower.com.cn/moments/20190628/1279528.html 
http://www.chinapower.com.cn/fdcj/20191115/1290481.html 
13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 年版）》： 

http://www.gov.cn/xinwen/2019-06/30/content_5404701.htm 

http://www.nea.gov.cn/2012-01/04/c_131262812.htm
https://www.gzpec.cn/main/indexnew.do?method=load&INFOID=1232074672025440&INFOTYPE=3
http://www.chinapower.com.cn/moments/20190628/1279528.html
http://www.chinapower.com.cn/fdcj/20191115/1290481.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9-06/30/content_5404701.htm


   
 

   
 

11 

类”、“限制类”和“禁止类”。未列入目录的任何投资活动或投资行业都归入“允许类”。属于

“鼓励”类别的投资可享受简化的审批程序、税收减免和其他激励性措施。 

 
2019 年 3 月 15 日，倍受期待的《外商投资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投票通过14。该法

旨在为外国投资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所有投资活动

都可以享受国民待遇。表 3总结了 2015 年以来外商投资于电力行业的不同政策指导原则。

2015 年，外商不得投资于一定规模以下的发电项目，同时核电与电网项目必须由中方控股。

2017 年取消了小规模发电项目的外商投资限制，2018 年外商可以控股电网投资项目，

2019 年，外商被鼓励投资于诸如抽水蓄能之类的灵活发电项目以及冷热电三联供项目，而

核电项目仍然受制于中方控股。 

表 3 2015 年以来外商投资于电力行业的政策指导原则的演变 

 2015 2017 2018 2019 
单机 60 万千瓦及以上超超临

界机组电站的建设、经营     

小电网范围内，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及以下燃煤凝汽火电站

的建设、经营 
    

采用背压型热电联产、热电冷

多联产、30 万千瓦及以上超

（超）临界热 

电联产机组电站的建设、经营 

    

单机容量 10 

万千瓦及以下燃煤凝汽抽汽两

用机组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

经营 

    

缺水地区单机 60 万千瓦及以

上大型空冷机组电站的建设、

经营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等洁

净煤发电项目的建设、经营     

单机 30 万千瓦及以上采用流

化床锅炉并利用煤矸石、中

煤、煤泥等发电 

项目的建设、经营 

    

发电为主水电站的建设、经营     
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经营     
核电站的建设、经营     
新能源电站（包括太阳能、风

能、地热能、潮汐能、潮流

能、波浪能、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http://www.chinalaw.gov.cn/Department/content/2019-03/18/592_230773.html 

http://www.chinalaw.gov.cn/Department/content/2019-03/18/592_230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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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等）建设、经营 

重要负荷中心且气源有保障地

区天然气调峰电站、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站 
    

的建设、经营     
电网的建设、经营     
使用天然气、电力和可再生能

源驱动的区域供能（冷、热）

项目的建设、 

经营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15. 

 :鼓励类; : 未提到; : 中方控股; : 限制类. 

 
 
根据《外商投资法》制定的负面清单为外资进入电力行业下面的绝大多数细分行业扫清了

障碍，因此为也部分民营化中国的电力行业创造了机会。有关政府部门需要为内外资创造

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5-6) 建立现货和辅助服务市场以实现电力系统的实时平衡；需求侧参与电力批发市场。 

 
现代电力系统的实时平衡需要精巧的电力市场设计，这与其他商品市场不同。一个完整的

电力市场包括平衡短期的供需的现货市场，以及频率响应、无功功率、电压调节和备用服

务的辅助市场(Stoft, 2002)。当电力系统需求接近总装机容量时，现货市场价格会飙升至一

个很高的水平。需求侧响应和备用服务是平衡系统供需和抑制价格飙升的低成本手段。英

美两国都在他们的电力现货市场中引入 了需求侧参与以及备用服务市场(Khalid, 2016)。 

 
由于需要顾及不同的能源类型，《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第六十五条规定区分不同能源

品种特性，推动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市场建设，但并没有对电力市场有专门

的法律条款。现行的《电力法》也没有任何关于现货市场的法律规定。而几乎所有的省份

都开展了电力中长期交易，并且其中的八个试点省份还开展了现货交易，许多省份还开展

了辅助服务市场试点来解决弃风弃光的问题(China Electricity Council,2020; Yuan and Xi,2020) 。

电力法有必要赶上实际的改革进展。高级别的《能源法》已经肯定了市场化改革的原则。

因此，有必要在未来的《电力法》中列入对现货和辅助服务市场的更详细的规定。 

 

 
15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15 version):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1503/t20150313_960793.html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1706/t20170628_960838.html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2018):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1806/t20180628_960861.html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 

http://www.gov.cn/xinwen/2019-06/30/content_5404701.htm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2019):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1806/t20180628_960861.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1503/t20150313_960793.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1706/t20170628_960838.html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1806/t20180628_960861.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9-06/30/content_5404701.htm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fzggwl/201806/t20180628_960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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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和英国等去工业化经济体不同，中国工业负荷的高占比表明需求响应的潜力很大，

中国传统的能源政策把注意力放到供给侧来却忽视了需求侧响应(Zhou and Yang, 2015)。

《电力法》中关于电力供应和消费的一章只涉及电网公司对客户进行持续供电的义务，对

应地电力用户有义务遵守安全用电规定并支付电费。鉴于需求侧参与在现货市场中不可或

缺的作用，《电力法》有必要增加一些新的规定以促进未来需求侧参与现货市场。 

 
(7) 建立起受监管的第三方接入，并有效率地配置稀缺的输电容量。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电力需求的增长速度往往会超过电网容量扩展的速度，因此输电容

量往往是一种稀缺资源。在电网发生阻塞时如何分配有限的输电容量需要精巧的设计

(Hogan, 1992)。从已经改革的国家经验来看，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分配输电容量可以为发电

方和负荷方提供有效利用电网输电容量的价格信号。目前存在两种分配输电容量的方法：

一种是边际节点定价法，考虑到局部供给和需求的条件下对电力系统中的每个节点生成不

同的价格(Bohn, et al., 1984)；另一种是分配输电成本以使不同的发电商支付个性化的输电

系统使用费。除此之外，在发电商和用户之间分配输电容量还需要保证在位者和新进入者

之间的公平无歧视(Pollitt, 2004)。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三条明确能源输送管网对第三方应当采取公平无歧视准

则。然而中国目前仍然缺乏有效率的输电容量分配机制，输电费用通常是由用户支付并且

在一个省内不分区位实行同网同价16。《能源法（征求意见稿）》暗示通过增加输电容量

来缓解输电阻塞问题（第十五条）。然而这并不是一种节约成本的输电容量分配方法，并

且与市场化改革目标也不相容。《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可考虑修改相关规定来倡导能

源输送的有效率市场定价原则，与此同时，《电力法》的修改应当包括关于有效输电容量

分配的更详细的准则。 

 
(9) 建立起非市场用户进入批发市场的竞争性采购机制 

 
在改革初期，必须会存在部分用户的终端电价不放开而沿用管制电价。但这些非市场用户

仍然需要批发市场上电力的供应。非市场用户的电力需求可以在批发市场上由电网公司代

理进行竞争性采购，而不是沿用传统的计划管制模式。这可以将真实的批发成本向终端用

户传递，同时也可以辨别这些非市场用户享受的交叉补贴有多少。在意大利，居民用户在

批发成本之上支付一个固定的价格加成，而美国非市场用户电价中的批发成本则通过一个

拍卖机制来决定(Littlechild, 2008; IEA, 2016)。 

 
中国一直以来是以提高工商业电价代价来压制居民电价。《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第五

十八条规定，应建立能源企业履行对居民用户实行交叉补贴的普遍服务义务的补偿方案。

“9 号文”也将居民用户排除在电力市场之外。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必要。短期内，能源监

管机构可以让电网公司代理居民用户在批发市场中竞争性地采购电力，并且通过差价合同

的形式固化终端零售价格。长期内应当设立普遍服务基金，以弥补因批发价与受管制零售

价之间价差对电网公司造成的财务亏损。因此，《能源法》最好鼓励所有需求方参与批发

市场，并建立单独的补偿机制，以稳定非市场用户的零售管制电价。  

 
16 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价办法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xwj/202002/t20200205_12199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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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立独立监管机构来管制输配电环节和监督竞争性环节 

 
脱胎于自然垄断特征的电力行业即使已经放开竞争之后仍然难以避免反竞争行为。电力现

货市场上的高频交易使关注全局竞争形势的市场监管机构难以对电力市场的竞争保持密切

的跟踪，同时输配电价也需要政府监管。因此即使电力行业放松管制以后，仍然需要建立

专门的监管机构(Besant-Jones, 2006)。监管机构需要保持独立性来避免中央政府的行政性

干预来侵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民营化之后建立的独立监管制度能够为民营投资者的未来

投资提供一个可置信的合理投资回报承诺。否则，政府会迫使民营企业在完成沉没性投资

之后降低电价来讨好消费者(Gilbert and Newbery, 1994)。英国的独立监管机构在保持电力

市场竞争和网络业务的激励性管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燃气与电力监管办公室（以及前身电

力监管办公室）作为监管机构是一个部级的监管机构并且与能源部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

在与竞争机构合作之下，燃气与电力监管办公室成功地肢解了英国发电市场上操纵市场的

双寡头，并且对电力改革以来的新增投资实现了有效的监管。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没有关于独立监管机构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能源主

管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全国能源开发利用活动实施监督管理”，但在经济

性监管方面所需要完成的任务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负

责制定能源行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的价格。 

 
Gilbert and Newbery(1994) 区分了有关民营化和监管的两种体制：一种是公有制加行政性干

预，另一种是民营化加独立监管。民营化能够提高效率但却需要独立监管来保证投资收益。

而国有产权安排为行政干预留下了空间来实现更低的价格。从 2018 年到 2020 年，国务院

在全国人大年度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般工商业用户电价在前两年降低 10%，后一

年降低 5%。这项政策性成本绝大多数由国有电网企业承担了(Xie, et al., 2020)。考虑到民营

化和独立监管的紧密关系，能源法应该考虑采取民营化和独立监管一揽子组合政策包，尽

管公有产权和民营化能够将电价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然而在长期中却是不可持续的。 

 
(11) 探索可再生能源参与批发市场的竞争性采购机制 

 

可再生能源这种低碳发电形式由于技术成熟度不及化石能源、以及正的环境外部性，使其

应当享受政府补贴(Grubb, et al., 2008)。但它们仍然可以参加竞争性批发市场以激励他们对

市场供求条件做出响应。这意味着低碳发电商得到的是批发市场上变化的上网电价而非固

定不变的电价。 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可交易绿色电力证书（TGC）。能源零售商必须从可再

生能源发电商处采购足够数量的可交易绿色电力证书来满足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基本义务

(Currier, 2013)。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多处条款鼓励低碳发电技术的发展（第十四、十八、三十二、

四十三条），第三章也单列了一节专门调整非化石能源的法律关系。但是对于可再生能源

的补贴，却没有明确规定。而之前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对太阳能和风能引入了上网电

价补贴。补贴资金来源于《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但由于风能和太

阳能的迅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增长难以跟上可再生能源装机扩张的发展步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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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为继。为此，中国已决定转向可再生能源配额制17。《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第

四十五条对此规定国家对各省区市设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全社会用电量的最低比重指标，

那些未达到最低消纳目标的市场主体应当通过购买可交易绿色电力证书的方式完成消纳义

务。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对于可再生能源参与电力批发市场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目前可

再生能源的竞争机制仅限于投资新建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竞争性招标机制，其运营期的上网

电价就是招标价格，并且保持不变的，也不受批发市场价格的影响。今后在《电力法》修

订中，最好将可再生能源纳入现货市场，而且政府补贴也应建立在现货市场价格基础之上。 

 

(12) 可再生能源接入条件应该反映出电网的接入成本 

 

可再生能源电网接入收费如果要体现接入成本的话，则会面临一个棘手的困境。可再生能

源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通常都远离负荷中心，电网的输送成本更高，对应地收费也会更贵。

大多数国家都向可再生能源发电商支付相同的上网电价而不考虑距离远近，但也有国家在

探索其它的收费方式。在英国，接入可再生能源的电网升级费用的一部分是由可再生能源

发电商承担的，而灵活接入机制（Flexible Plug & Play）则允许可再生能源发电商不必缴费

这部分费用，但却会面临中断接入的风险(Anaya and Pollitt, 2015)。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实质上是将可再生能源的接入成本完全由电

网公司承担：“……电网企业应当加强电网建设，扩大可再生能源配置范围，发展智能电网

和储能技术，建立节能低碳电力调度运行制度。” 

 

由于偏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的额外入网费由电网公司支付，并在输配电价成本加成监管下最

终全额补偿给电网企业，可再生能源发电商不会面临任何位置信号。同时，第四十八条规

定未能认识到电网的扩建、智能电网和储能这三者之间在接入可再生能源功效的相互替代

性。本条可以进一步修订以便可再生能源发电商承担部分电网企业为接入可再生能源发电

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同时，国家应该鼓励电网公司和可再生能源生产商采用更具成本效益

的接入方式。 

 

(13) 对环境外部性（二氧化碳和其他诸如二氧化硫之类的大气污染物）的适当定价 

 

化石能源发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环境污染。环境污染税、排污权交易和污染损害的法律赔

偿都可以用来有效地给污染所带来的外部成本定价。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许可交易和南加

利福尼亚州的 RECLAIM 都成功地降低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Ellerman, 2004; 

Fowlie, et al., 2012)。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同样也支持了电力行业的脱碳化。 

 

 
17 关于各省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最低比重的通知： 

http://zfxxgk.nea.gov.cn/auto87/201905/t20190515_3662.htm 

http://zfxxgk.nea.gov.cn/auto87/201905/t20190515_36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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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为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规定了

一般化的原则。由于不同法律之间的分工，有关的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包含在环保法律体

系当中。《环境保护法》作为环保法律体系的基本法于 1989 年通过并且于 2014 年最新修

订18。《环境保护税法》于 2016 年通过并且在 2018 年的修订版对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

排放开始征收环保税19。1987 年通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于 2015 年最新修订并且对于重

点污染物实施排污权交易20。中国的排污权交易最早可追溯至 1994 年并且于 2014 年扩展

到全国(Chang and Wang, 2010; Ye, et al., 2020)。有关研究发现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在污

染物治理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Wu, et al., 2019)。碳排放交易也由试点地区向全国推广

(Lin and Jia, 2019)。 

 

对环境外部性的适当定价的有关立法进展并不统一。污染者在 1979 年试行的《环境保护

法》需要缴纳排污费21。2018 年通过的《环境保护税法》将环保税取代了原先的排污费。

关于排污权和碳排放交易只存在政策性文件而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22。全国性的碳排放交

易试点由于地区间的巨大差异还被推迟了，而省级政府则担心碳排放交易可能会损害经济

增长(Lo, 2012)。中国应对环境外部性恰当定价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并且基于现有试点经

验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4.结论 
 
继“9 号文”之后，新发布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草案将许多改革原则纳入“9 号文”，

并将为未来的电力改革制定法律框架。在介绍了《能源法（征求意见稿）》概要及其立法

背景后，本文对目前《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提出一些改进建议，并对现行《电力

法》及《可再生能源法》相应地提出了修改建议。这些建议总结在表 4 中。 

 

表 4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对改革措施的法律支持与有关建议 

类别 改革措施 立法支持情况 建议 

结构重组与产权改

革 

将竞争性环节（发

电与售电）与自然

纵向拆分得到部分

支持 

对配售分离有更详

细的规定 

 
18 环境保护法 2014 
http://www.gov.cn/xinwen/2014-04/25/content_2666328.htm 
19 环境保护税法 2018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1811/t20181114_673632.shtml 
20 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1811/t20181113_673567.shtml 
21 环境保护法（试行）1979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10/content_5004381.htm 
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 1982（失效） 
2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2014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8/25/content_9050.htm 

关于公开征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http://www.mee.gov.cn/hdjl/yjzj/wqzj_1/201904/t20190403_698483.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4-04/25/content_2666328.htm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1811/t20181114_673632.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fgbz/fl/201811/t20181113_673567.shtml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10/content_5004381.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8/25/content_9050.htm
http://www.mee.gov.cn/hdjl/yjzj/wqzj_1/201904/t20190403_6984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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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环节的纵向拆

分 

对发电环节充分重

组来创造一个竞争

性的批发市场 

缺乏支持 通 过 与 《 反 垄 断

法》之间的协调对

于企业兼并有着更

严格的反垄断审查 

受监管的电网环节

价格与竞争性环节

价格的不同形成机

制 

充分支持 对网络环节定价引

入激励性监管的总

体原则 

建立独立系统运营

商实现经济调度，

并且不断扩大统一

调度范围 

由于专门适用于电

力行业而在《能源

法》中缺乏规定 

《电力法》在未来

的修改中应引入经

济调度原则和扩展

统一调度范围 

垄断企业的民营化 缺乏支持 创建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民营化那

些濒临破产的发电

企业，向外资开放

行业准入 

市场机制 

建立现货和辅助服

务市场来支持电力

系统的实时平衡 

由于专门适用于电

力行业而在《能源

法》中得到部分支

持 

《电力法》在未来

的修改中应包括现

货市场以及辅助服

务市场的有关规定 

需求侧参与电力批

发市场 

缺乏支持 《电力法》在未来

的修改中应鼓励需

求侧参与 

受管制的第三方接

入 

充分支持  

有效率地分配输电

容量 

缺乏支持 引入能源输送管网

容量的市场化分配

机制的一般原则 

经济性监管 

建立起非市场用户

进入批发市场的竞

争性采购机制 

缺乏支持 鼓励所有需求侧用

户进入电力市场 

设立独立监管机构

来管制输配电环节

和监督竞争性环节 

缺乏支持 采纳民营化和独立

监管的一揽子政策

包 

有效率地促进低碳

转型 

探索可再生能源参

与批发市场的竞争

性采购机制 

通过可再生能源配

额制得到部分支持 

将可再生能源纳入

到现货市场中来 

可再生能源接入条

件应该反映出电网

的接入成本 

缺乏支持 可再生能源承担部

分电网接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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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外部性的适

当定价 

环境法律体系提供

了充分支持 

推进全国性碳排放

市场 

 
 
《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一个明显积极之处是支持能源部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将垄断

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离的要求也符合国际最佳实践。然而，正如我们建议的，许多规定

可以根据国际经验做出改进。《能源法》的最终版本可以进行以下修改：配合《反垄断法》

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横向市场结构；输电容量分配采取市场化机制原则；对受监管的能源

输送管网运营企业实施激励监管；为民营和外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非市场

用户引入批发市场，通过普遍服务义务补偿收入政策性亏损；建立独立的能源监管机构作

为促进民间投资的可置信承诺机制；鼓励电网公司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商采用最具成本效益

的接入方式；对环境外部性进行恰当的市场化定价。 

 
一旦《能源法》获得立法机构通过，《电力法》也需要相应更新。《电力法》与《能源法》

的区别在于，前者应专门针对电力行业的属性做出具体规定。新的《电力法》可以进行以

下修改：对电网公司的输电、配电和售电业务的分离做出具体规定；支持调度体制转向经

济调度；鼓励省际电力市场交易以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加入现货和辅助市场的

详细规定，以及有效率地分配输电容量的详细准则；将可再生能源纳入现货市场。 

 
《可再生能源法》也需要进一步做出修改以便使可再生能源能融入市场机制。同时，可再

生能源也需要承担部分电网接入成本。而对环境法而言，应在现有的碳排放试点的基础之

上推进全国性的碳排放市场的建设。 

 
此外，2020 年《能源法》尽管已经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立法规划（2018-

2023）中，但只是列入“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后提交审议”的类别中23。正如我们上面

所讨论的，该法突出了中国未来能源改革的许多重要方面。随着监管体制改革和市场重组

的不断推进，中国能源法律体系也需要随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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